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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 栥 和协讷 委 员 会所在出 的 各种 方朵方 而 问 题并充分

芳 虑到 有 关组 织 的 任 务 规 定 ：

8 .  在 这 方面 ， 还 请 联 合检 在组 史 多 地 注 总 节寸叭

预 祥 和 行政 问 题 ， 包括行政 和预箕 问 题 咨询 委 员 会在

其 关 于 联合 国 同 各专 门 机构 和 国 际原 子能 机 构 的 行 政

和 预箕协词 的 报 告 中 及 审 计 委 员 会 在 其 审 计 意 见 和报

告 中 所 在 出 的 问 题 。 以 及联 合 国 系 统 1（ 前进 行 改革 的

那些 方面 ；

9 .  请 秘书 长 和联合检 在组 作 出 安排， 尽早捉 出

联 检 组 的 报 告 ， 以 便捉沾联合 冈 系 统 各 有 义 机 义 注 必

联 栓 绢 关 千 各 该 机关职权范围 内 事项 的 所 付报 告 ；

I O .  请 联 合检 在组建议新 的 程 序， ［ I 的 在 鼓励 联

介 曰 系 统 各有 关 � )． 关更详尽地审 议联检组 的 报 告 ；

1 1 . 对 秘 书 长 改进 了 关 于 联 合 检 查 组 各 项 建 议

执 行 悄 况 的 报 告T 2的 内 容 和格 式 ， 表 示 赞 赏 ：

1 2 . 请 秘书长 以 行 政 协叫 委 员 会主 1书 的 身 分， 同

联 合 检在组协商， 确 保 在 联 检组 秘 书 处 内 维 持 打效 卒

和 打 效 果 的 研究能力 ；

1 3 .  强 调 在 按 照 联 合 检 在 组 ；；．i程”第 二 ，；，i: 挑 选

检 仕 片员 候选人时必须采 取l也讶 标 准 ， 并且特 别 亚 视

在 门 家 或 囚 际行政 和 财政 事 务 包 括 节 则 问 题 方 jfii 的 经

验 ． 可 能时 还 ＇以具付 对 联 合 1可 或 共 他 国 际 组 织 的 知

识 ；

1 4 .  在 这 方 lf们 还 强 调 按照 联 合 检灶组卒 程 第 3

条 弟 2 款 市 在 披 提 名 候 选 人 的 资 格 时 的 协 商 和序 的 币

要打 ；

I 5 . 请 秘书 长 将 本 决 议捉 协联 合检牡组 各 参 加

组 织 i:J 行政百长 注 心

I 6. 请 联 合检在组在 将 其 1 989-199 的工作方栾

定 栥 时考虑到上面扼要列 出 的 指 导 方 针 ． 并就执彷本

决 议 所取得 的 进 展 向 大 会 第 四 十 四 屈 会 议 提 出 报

告 r

“第31/ 1 9 2号 决 议 ， 附 件 ．

1 988 年 1 2 月 2 1 日

第 8 4 次 全 体会 议

43/222 . 会 议 时地分配办法

A 

会 议 委 员 会 的 报 告

大 会 ，

审 议 了 会 议委 员 会 的 报告 ， 1 :;

I .  赞 赏 地 注 意到会议委员 会 的 报 告 ；

2 . 核准会 议委员 会 提 出 的 l 989年联合国会议 日

历 订正 祁 栥 ； 76 

3 . 授 权会议委员 会根斟大会第 四 十三 屈 会 议采

取 的 行 动 和 作 出 的 决定 ， 对 1 989钉会议 日 历作 出 必要
的 叫 整 ；

4 .  赞 赏 地 注 意到若 干 联 合 囚 机关 对会议资 源 的

利 川 已大行 改从

5 .  敦 促 那 些 未 能 允 分 利 几］ 提供给它们 的会议事
务 资 源 的 联 合 国 机 关 考 虑 减 少 其 今后工作方案 中 所要
求 的 会 议 次 数 ：

6 .  请 会 议 委 员 会 i升，t 和 秘 书 长 (riJ 未能充分利 J11

提供给它们 的 会 议事务 资 源 的 联 合 国 机义保 持 联 系 ，

以 便 协助 这 些 机关更好地利 川 会 议 服务 ：

7 . 请 会 议委 员 会 柜 枢 秘 书 长 的 进 一 步报告继纹

处 Pi1 此 事 、

B 

l 988 年 1 2 月 2 1 日

笫 8 4 次 全休会 议

会 议 委 员 会 的 地 位 ”

大 会 ，

气入会 正 式 记求， 第 四 十二届会议 ， 补编第32号》 和更正

A/4 3/32和Cor r , 1 和2) .
16问上， 附件二．
“第上委员 会决定通知大会 ： 对会议委 员 会 的 报 告(AI

4 3/32和Corr . 1 和2) 内决议草案 B 采取行动时， 附有一项了梢

即该决议草冞第4段(c)分段中 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指定会议委

员 会在预算过程 中 承担任何任务或授权它推翻经联合国各立法

机关适 当 作 出 的关于方案和会议的决定 ．



八 、 根趴第 五委员 会 的 报告通过的 决 议
-- ----

I . 决 定 保 留 会 议委员 会 为 常设 附 屈 机关 ：

3 ( 7  

2 . 决 定会 议委员 会 由 二 十 一 名 成 员 组 成 ， 成员
山 大 会归们 同 各区 域 坟 团i： 席协 商 后 根 据 下 列地域分
配 忏 命 ， 任 期 三 年 ：

( a ) 非 洲 囚 家 六 名 ；

( b ) 亚 洲 旧 家 五 名 ；

( C ) 拉丁 义 洲 和加 勒 比 囚 家 四 名 ；

( d ) 东 欧 囚 家 两 名 ；

( (' )  西 欧 和 其 他 旧 家 四 名 ；

．i . 决 定 委 员 会 钳 年 应 付 二 分 之 肘 成 员 任 满 ， 任
满 ! i'.J 成员 可 被 再 次 任 命 ；

4 .  决 定 会 议 委 员 会 的 职 权 范 l付 如 下 ：

( a ) 就 与 联 合 闪 内 会 议安排有 关 的 － · 切 事项 l;,J
大 ； 汁 是 供 心 见 ；

( b ) 在 编 制 11 )加农 栥 方而 问 秘书 处 及所有有关

机 出 密 切 协商 以 规 划 和协说］ 会 议 ， 特别 儿 在全 年 中 将

会 议 惜 丿 i·· 安排 ； 尽可能迎 免fJ． 同 一 会 议地 点 币 叠 举 行

有 人 1! Il -· 活 动部 门 的 会 议 ；

( C )  在 这 方血 ， 审 在 秘书长根剒 他所捉概箕纷1i

制 门 拟 议 咐 日 历 沁栥 ， 并 向 大会建议既满足联合 困 的

甘，心 义 确 保奻妥 i(i 地 利 J廿 会 议事务资源的会议 日 历 虾．

炎 以 大 会 的 名 义 ， 按 照 现 行 的 预箕程序并允分尊重

其 他 讥 义 刓 任务规定 ， 处押涉及行政 和经费 问 题 的 更

动 栈 定 会 议 日 历 的 捉 议 ；

( d ) 决 定 可 确 保址妥许地利 用 会 议 设 施 和 服

务 ． 包 括 文 件 的 方式 方 认 ， 并 向 大会提 出 适当 的 建议 ；

( e ) 就联 合 国 fl 前 和将米在 会 议事务、 设施 和

义 fI 力 而 11{J i1l； 要 ， 向 大会 提 出 :u：见 ；

( f ) 适 当 时 就确保更好地协调 联合 国 系统内 的

各 种 会 议 ， 包括会 议事务和设施的方式 向大会提 出 建

议 ． Jt 为 此 进 行适 当 的 协 商 ；

( g ) 监 测 大 会关 千 会 议的 安排 、 服务和文件 的

各琐决 议 呴 执 行悄 况 ；

( h ) 在 秘 书 处 出 版物委员 会 的 协助下 ， 并考虑
到新 闻委员 会 和其他有关 机 关 的 立场 ， 监 测 联 合 因 的
出 版政策 ；

( i ) 1:J 年就此 向 大 会提 出 报告 。

1 988 年 1 2 月 2 1 日
笫 84 次 全体 会 议

＊
 

＊ ＊ 

根据上而决议彷 2 段 的 规定 ， 大会主席 千19 8 9 年
1 丿J 3 日 致 函通知秘书 长 ， 经协商后， 会议委员 会现
山 下 列 会员 因 组 成 ： 18奥地利 ＊ 、 竹 利 、 ＊ ＊ 寒浦路斯 、 ＊ ＊
埃及 、 ＊ ＊埃塞俄比亚 、 ＊ ＊ 斐 济 、 ＊ 法囚 、 ＊ ＊ 彷 意 志 民 主共
和国 、 ＊ ＊ ＊ 加 纳 、 ＊ ＊ ＊ 洪都拉斯、 卓 ＊ ＊ 印度尼西亚 、 ＊ 拿 ＊伊朗

（伊斯兰 共 和 囚 ） 、 ＊牙 买 加、 ＊ ＊ ＊ 日 本 、 ＊ ＊ 墨四哥 、 拿 莫 桑

比 克 、 ＊ ＊ ＊ 峦 内 加 尔 、 ＊ 突 尼 斯 、 ＊ 苏维 埃社会主义共 和 同

联盟 ＊ ＊ 大不 列 颠及 北 爱 尔兰 联 合 飞 困 ＊ ＊ ＊ 和美利 坚 合

众因 。 ＊

C 

文 件 的 管 制 和 限 制

大会 ，

回 顾其 1 967年 1 2 月 8 日 第2292 ( XX I I ) 号 1969

年 1 2月11 日 第 2538 ( X X I V ) 号、 1 975年 1 2月 8 日 第

3 415 (X X X ) 号、 1979 年1 1 月 23 日 第34/50号 、 1 9 8 0年

1 1 月 3 日 第 35/1 0 B 号、 19 8 1 年12月 1 0 日 第36/117号 ．

I 982年 11月 1 6 日 第37/14C号、 1 985年12 月 18 日 第4 0/

243 号 第三 节 、 1 986年 l 2}j 5 日 第4 1 / 1 11 D号 和 1 987年

1 2 月 1 1 上1 第42/207号 决 议 。

I . 重新呼吁会员 国 在 央 求作 为 联 合 囚 文件分 发

米文方而实行克制 ；

2 . 呼 吁 提 出 这种 要求的会员 国 尽址缩短来文的

长度：

3 . 请会 议委员 会不断审查此事 ， 并就此 向 大会

纷 四 十五屈会议提 出 报告 ；

* 1 989年1 2月 3 1 日 任涡．
* * 1 99 0年 1 2月 3 1 日 任满 ．
* * * 1 99 1 年 1 2月 3 1 日 任淌 ．
“见A/4 3/99 1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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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请秘书 长 为 联合 国 专题会议的 最后报告制定
标准格式 ， 并为编 写 和编 捐这些报告提供 准 则 ：

s .  再次请各附 属 机关努力 将其提 交 大 会 的 报 告

保持在 三 十二页 的适当 限度 之 内 ；

6 . 请会议委员 会根据秘书 长 的 进 一 步报告继续
处 理此事．

D 

1 988 年 1 2 月 2 1 日

笫 8 4 次 全 休会 议

会 议 委 员 会 的 工 作 方 案

大 会 ，

请 秘 书 长 向 会 议委 员 会 1989年组织会 议提供 资 料
以 协助该委员 会考虑到 各 国 代 表 团在大会第 四 十三屈
会 议上表示 的 意见 ， 制订符合联 合 国 方案预 箕 和 中 期

计划 的 两年期工作方案 。

E 

1 988 年 1 2 月 2 1 日
笫 84 次 全 体 会 议

大 会 第 42/20, C 号 决 议 的 执 行 情 况

大 会 ，

重 申 其 1 987 年 1 2月 1 1 日 第42/207C号决 议 ，

注 意 到 秘 书 长 关 于 第 4 2/207 C 号 决 议 执行 估 况 咐

报 告 ， ＂

I .  请 秘 书 长继续他可贤 的 努力 ， 执行 第42/207

C号决 议 ；

2 . 又请秘书 长就此事项 向 大 会 第 四 十 四屈 会 议

提 出 报 告 ．

-

19A/4 3/62 8. 

1 988 年 1 2 月 2 1 日

第 84 次 全 体 会 议

43/22 3 . 联合国 经费 分摊 比额表

A 

大 会 ，

认识到根斟《 联 合 国 宪注》第十七条 ， 会 员 [14 小 义
务依照大会分配限额负担本组织 的 经费 ，

铭记大会议事规则 第 160条 ，

1 . 决定会员 国 对 1989和 1 990年联 合 囚 经敝 祯 弅
的 分 摊 比 额表 应 如 下 ， 除非大会根 据 会费 委 员 会 1I[Il /胡
下而决议B而提 出 的建议 ， 先期核准 一个新 的 比 额 表 ，
否 则 这个 比 额表也适用 于 199 1 年 ：

会 员 国 可 分 比
阿富 汗 ... . . . . .. . .. . .. . .. . .. .. . . .. . .. .. . .. . ... .. .. ... . . . . . O . O l  
阿 尔 巴 尼 亚 .. . . . . . . . ... .. . .. . . . . . .. ... ... ... ... .. . . .. .. . 0 . 0 1  
阿尔及利 亚 . . . … … … . .. . .. ... . .. . .. .... . . .. . . .. . . . . . . 0 . 1 5  
安哥拉. . . .. . . .. . .. . . . ... ... . .. ... .. . ..... . .. . ... ... .... . . 0 . 0 1
安提瓜 和 巴 布达 . .. … ... . .. … ... … ... .. . . .. ... . .. . . . 0 . 0 1  
阿根廷. . . .. . . .. . . . . . . .. . . .. ... ... ...... ... .. ... . .. ... . . . . 0 . 6 6  
澳大利 亚 . . . . .. .. . .. . . .. . . . . . . ... . . . ... . .. .... .. ....... . . 1 . 5 7  

奥地利 .. . .. . ... . ... .. . .. . .. ... . .. .. . . . . .. . ... . .. ... .. . . . . 0 . 74  
巴 哈 马 ... ... .. . . .. .... .. . .. ... .. . ...... ..... . .. . .. . .... . . () . 02  
巴林. . . . .. . . . . .. . .. ... ... ... ... ... ........ . ... .. . .. . . . .. . . 0 . 0 2 
孟 加 拉 国 . . . . .. . .. . . . . .. . .. .. . ... ... ... .. .... .. . ... .... . .
巴 巴多 斯 .. . ... . . . . . . . .. . . . ... . .. . .. . . . .... ..... . . . .. . . . .

比 利 时. . . . . . . .. ... .. . . . . . .. ... ... ... . .. .. ... . . .. .. .. ... . .

伯 利 兹 ... .. . . .. ...... ... . .. ....... .. ......... ... ....... . .

贝 宁 . .. ... ... ... . . .. .. . ... . .. . .. ... . . . . .. . .. .. ... . ... .... . .

不丹. .. .. . . .. . .. ........ . . . . . . . ... ... ..... . . . ... . .... . . . . .

玻 利 维 亚 . .. ..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. . . . . ... ... . ..... ..... . ... .. .

博 茨 瓦 纳 . . . . . . . . . …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. . . . … .. . . . . ... . . . ...

巴西 . .. . .. ... . .. .. . . . . …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..... . . ... .. .

文莱 国 ... ... . .. .. . ... . .. . .. . . . . . . . .. . .. ... ......... ... .. .

保 加 利 亚 .. . . .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. . ... . .. . ..... ... . . . .. .

布 基 纳 法索.. . … …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" ..... . ........ .

缅甸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" · · · • · " · '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• " ' ' • ' " ' ... ... . .. ...

布 隆 迪 ..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. . . . . .. . . . . .. . .. ... .. . ... ... .. .

白 俄 罗 斯苏 维埃社会 主义共 和 国 . .. . .. .. . ... … .. .

喀 麦 隆 . . . . . . . .. . .. . . . . .. . .. . .. . . . . . . . .. . . . ... .. . . .. . . . . . .

0 . 0  I 
0 . 0 1  
1 .  I 7 
0 . 0 1  
0 . 0 1  
0 . 0 1 

0 . 0 1  
0 . 0 1  

1 . 4 5  
0 . 04 

( 1 . 1 5 

0 . 0 1  

0 . 0 1 
0 . 0 1 

0 .  :! :3 

0 . 0 1 




